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所稱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指依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或第四十一條規定計算之所得額，減除依所得稅法及其他法律規定停徵、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及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以往年度營業虧損後之金額。
營利事業計算前項課稅所得額時，除屬依所得稅法及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規定停徵、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應先行減除外，其屬依其他法律規定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及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之以往年度營業虧損之減除順序及金額，由營利事業於申報時自行擇定之。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七條規定計算基本所得額之公式如下：
基本所得額＝課稅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損失）＋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八款規定之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損失）＋（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之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四項規定之損失）
依前項計算公式應加計之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所得額，以營利事業當年度各該款之所得額分別減除當年度同款之損失，減除後之餘額為正者，以該餘額計入；餘額為負者，該負數不予計入，而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前項餘額為正者，經分別減除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以前年度損失後之餘額為負數者，該負數不予計入。減除以前年度損失時，應按損失發生年度順序，逐年依序自同款所得額中減除。

營利事業計算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加計項目時，如有同條第三項規定之股票交易所得，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之股票交易所得減除同條項規定之當年度股票交易損失後之餘額，與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規定該股票以外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及同法第四條之二規定之期貨交易所得或損失合併計算其餘額。

二、前款合併計算後之餘額為負者，該負數不予計入，而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自以後年度依前款規定計算之正數餘額中減除。

三、第一款合併計算後之餘額為正者，得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減除以前年度之前款負數餘額。減除後餘額為正數者，該餘額於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計算當年度股票交易所得減除當年度股票交易損失後之餘額範圍（餘額為負者，以零計算）內，以半數計入；超過部分，以全數計入，並以其合計數作為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加計項目金額。減除後餘額為負數者，該負數不予計入。
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持有期間之計算，應採用先進先出法。
第三項規定之計算公式中，課稅所得額以外之加計項目，屬來自中華民國境外之所得者，其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得提出所得來源國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簽證後，自其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差額中扣抵。
前項國外所得稅額之扣抵限額，依下列公式計算之：
國外所得稅額之扣抵限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基本稅額－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應納稅額）×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國外免稅所得額÷（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國內及國外免稅所得額）
	第五條　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所稱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指依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或第四十一條規定計算之所得額，減除依所得稅法及其他法律規定停徵、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及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以往年度營業虧損後之金額。
營利事業計算前項課稅所得額時，除屬依所得稅法及國際金融業務條例規定停徵、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應先行減除外，其屬依其他法律規定免徵或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及所得稅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之以往年度營業虧損之減除順序及金額，由營利事業於申報時自行擇定之。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七條規定計算基本所得額之公式如下：
基本所得額＝課稅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損失）＋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八款規定之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損失）＋（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之所得額－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之損失）
依前項計算公式應加計之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所得額，經分別扣除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損失後之餘額為負數者，該負數不予計入。
第三項規定之計算公式中，課稅所得額以外之加計項目，屬來自中華民國境外之所得者，其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得提出所得來源國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簽證後，自其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差額中扣抵。
前項國外所得稅額之扣抵限額，依下列公式計算之：國外所得稅額之扣抵限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基本稅額－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應納稅額）×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國外免稅所得額÷（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國內及國外免稅所得額）
	1、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2、 配合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公布本條例第七條增訂第三項，原第三項移列至第四項，修正第三項所引項次。
3、 依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營利事業當年度所得額應以減除當年度損失後之金額計算，爰修正第四項有關計算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及第十款加計項目之計算原則。其經計算餘額為正數者，以該餘額計入；為負數者，依同條第二項自以後年度同款所得額中減除。

4、 揆諸最低稅負制之立法意旨，在使享有過多租稅減免優惠之營利事業對國家財政能有基本貢獻。依此，營利事業計算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及第十款加計項目之金額時，倘有經稽徵機關核定之以前年度各該款損失者，應依該損失發生年度，逐年依序自以後年度各該款所得額中減除，爰將第四項後段移列第五項，並增列相關規定，以資明確。
5、 配合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有關營利事業一百零二年度以後出售持有滿三年以上之股票得適用減半課稅之規定，增訂第六項，定明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規定。舉例說明如下：

（一）假設當年度出售持有滿三年以上之股票交易所得為新臺幣(下同)五百萬元，當年度出售其他有價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為三百萬元，且無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之證券及期貨交易損失，則當年度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額為五百五十萬元(=500萬元×1/2+300萬元)。
（二）承上例，惟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之證券及期貨交易損失為二百萬元，當年度證券及期貨交易損益合計數為六百萬元(=500萬元+300萬元-200萬元)，則當年度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為三百五十萬元﹝=(500萬元×1/2)+100萬元﹞。

（三）假設當年度出售持有滿三年以上之股票交易所得為五百萬元，當年度出售其他有價證券及期貨交易損失二百萬元；以前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之證券及期貨交易損失為五十萬元，當年度證券及期貨交易損益合計數為二百五十萬元(=500萬元-200萬元-50萬元)，則當年度應計入基本所得額之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為一百二十五萬元(=250萬元×1/2)。

6、 增訂第七項，營利事業出售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持有滿三年以上股票之持有期間計算，應採用先進先出法，以資適用。至營利事業計算證券交易損益時，其交易成本之估價，仍應依第七條規定辦理。
7、 原第五項及第六項移列至第八項及第九項。

	第十條　營利事業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九條或企業併購法第四十條規定，選擇以金融控股公司或併購後之母公司為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者，其合併申報之基本所得額，為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合併課稅所得額，加計合併申報各公司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所得額後之合計數。

前項各公司選擇以金融控股公司或併購後之母公司為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者，其依前項規定加計之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所得額，於本條例施行後發生並經稽徵機關核定損失之減除，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合併申報前，各公司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及第十款規定加計之所得額，於本條例施行後發生並經稽徵機關核定尚未減除之損失，得自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五年內，按損失發生年度順序自各該公司當年度各該款所得中減除，減除後之各該款餘額為負數者，該負數不予計入。

二、自合併申報年度起，各公司依前項規定加計之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及第十款之各公司合計所得額，於本條例施行後發生並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損失，得自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五年內，按損失發生年度順序從辦理合併申報之金融控股公司或併購後之母公司當年度各該款所得中減除，減除後之各該款餘額為負數者，該負數不予計入。

三、合併申報後，各公司因股權變動而採個別申報時，該個別申報公司，得將經稽徵機關核定尚未減除之前五年內各期合併之各該款之損失，逐年按該公司當期各該款損失額占合併申報各公司各該款損失額合計數之比例計算之金額，分別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自合併損失發生年度起五年內，按損失發生年度順序於個別申報公司之基本所得額中減除。合併申報之金融控股公司或併購後之母公司得就稽徵機關核定尚未減除之前五年內各期合併各該款損失額，減除上開個別申報公司依規定比例計算之金額後之餘額，按損失發生年度順序繼續依規定減除之。
	第十條　營利事業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四十九條或企業併購法第四十條規定，選擇以金融控股公司或併購後之母公司為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者，其合併申報之基本所得額，為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合併課稅所得額，加計合併申報各公司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所得額後之合計數。

前項各公司選擇以金融控股公司或併購後之母公司為納稅義務人合併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者，其依前項規定加計之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所得額，於本條例施行後發生並經稽徵機關核定損失之扣除，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合併申報前，各公司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及第十款規定加計之所得額，於本條例施行後發生並經稽徵機關核定尚未扣除之損失，得自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五年內，自各該公司當年度各該款所得中扣除，扣除後之各該款餘額為負數者，該負數不予計入。

二、自合併申報年度起，各公司依前項規定加計之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款及第十款之各公司合計所得額，於本條例施行後發生並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損失，得自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五年內，從辦理合併申報之金融控股公司或併購後之母公司當年度各該款所得中扣除，扣除後之各該款餘額為負數者，該負數不予計入。

1、 三、合併申報後，各公司因股權變動而採個別申報時，該個別申報公司，得將經稽徵機關核定尚未扣除之前五年內各期合併之各該款之損失，逐年按該公司當期各該款損失額占合併申報各公司各該款損失額合計數之比例計算之金額，分別依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自合併損失發生年度起五年內，於個別申報公司之基本所得額中扣除。合併申報之金融控股公司或併購後之母公司得就稽徵機關核定尚未扣除之前五年內各期合併各該款損失額，減除上開個別申報公司依規定比例計算之金額後之餘額，繼續依規定扣除之。
	2、 第一項未修正。
3、 配合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公布本條例第七條增訂第三項，及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五項，修正第二項文字。

	第十一條　符合本條例規定無須申報基本稅額之營利事業，經稽徵機關核定有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之損失者，得自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五年內，按損失發生年度順序於辦理基本稅額申報時，依規定減除之。
	第十一條　符合本條例規定無須申報基本稅額之營利事業，經稽徵機關核定有本條例第七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之損失者，得自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五年內，於辦理基本稅額申報時，依規定扣除之。
	配合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公布本條例第七條增訂第三項，將原第三項移列至第四項，增列適用項次並修正所引項次；另依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五項修正相關文字。

	第十二條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八條規定計算基本稅額之公式如下：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新臺幣五十萬元）×徵收率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差額得減除第五條第八項及第九項規定之國外所得稅額、所得稅法第一百條之一規定之留抵稅額、尚未抵繳之暫繳稅額及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計算其應繳納之所得稅，於申報前自行繳納。

前項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差額以暫繳稅額及扣繳稅額抵繳者，得計入當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其計入日期為所得稅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會計年度之末日。
	第十二條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八條規定計算基本稅額之公式如下：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新臺幣二百萬元）×徵收率

營利事業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差額得減除第五條第五項及第六項規定之國外所得稅額、所得稅法第一百條之一規定之留抵稅額、尚未抵繳之暫繳稅額及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計算其應繳納之所得稅，於申報前自行繳納。

前項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差額以暫繳稅額及扣繳稅額抵繳者，得計入當年度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其計入日期為所得稅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會計年度之末日。
	1、 配合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公布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九款及第八條將營利事業基本所得額之扣除額由二百萬元修正為五十萬元，修正第一項文字。
2、 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條增訂第五項至第七項，原第五項及第六項分別移列為第八項及第九項，修正第二項所引項次。
3、 第三項未修正。

	第十四條　個人依本條例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規定計算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之公式如下：

基本所得額＝綜合所得淨額＋（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之金額）＋（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金額－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損失）＋（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之金額－本條例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之損失）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新臺幣六百萬元）×20％ 

依前項計算公式應加計之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六款之金額，經分別減除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及第四項之損失後之餘額為負數者，該負數不予計入。

個人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差額得減除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計算其應自行繳納之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但依法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之所得之扣繳稅額，不得減除。
	第十四條　個人依本條例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規定計算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額之公式如下：

基本所得額＝綜合所得淨額＋（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之金額）＋（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金額－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之損失）＋（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之金額－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五項規定之損失）
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新臺幣六百萬元）×20％ 

依前項計算公式應加計之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六款之金額，經分別減除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三項及第五項之損失後之餘額為負數者，該負數不予計入。

個人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差額得減除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計算其應自行繳納之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但依法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之所得之扣繳稅額，不得減除。
	1、 配合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公布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刪除第五款，及同條第三項及第五項分別移列為第二項及第四項，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文字及所引項次。
2、 第三項未修正。

	第十七條(刪除)


	第十七條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可處分日，依下列之規定：

一、股票採帳簿劃撥方式配發者，為股票撥入集保帳戶之日；股票非採帳簿劃撥方式配發者，為公司或其代理機構所定可領取股票之首日。

二、配發股票前先行交付新股權利證書，新股權利證書採帳簿劃撥方式配發者，為新股權利證書撥入集保帳戶之日；新股權利證書非採帳簿劃撥方式配發者，為公司或其代理機構所定可領取新股權利證書之首日。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時價，其屬上市或上櫃股票者，依股票可處分日次日之收盤價估定之，股票可處分日次日無交易價格者，以可處分日次日後第一個有交易價格之日，該日收盤價估定之；其屬興櫃股票者，依股票可處分日次日該股票之成交均價估定之，股票可處分日次日無交易價格者，以可處分日次日後第一個有交易價格之日，該日成交均價估定之。

前項以外之股票，其依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時價，依股票可處分日次日之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估定之，股票可處分日次日之前一年內，無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者，按股票可處分日次日該公司資產淨值核算每股淨值估定之。
	1、 本條刪除。
2、 配合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公布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刪除第五款，爰予刪除。


	第十八條　營利事業或個人應申報基本所得額，而有漏報或短報基本所得額，致短漏稅額者，應依下列公式計算漏稅額：

一、稽徵機關依本條例規定核定之一般所得稅額高於或等於基本稅額者，應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規定辦理，不適用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

二、稽徵機關依本條例規定核定之一般所得稅額低於基本稅額者，其漏稅額之計算公式如下：

（一）營利事業：

1.申報部分核定一般所得稅額小於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

漏稅額＝全部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漏報或短報基本所得額之扣繳稅額
2.申報部分核定一般所得稅額大於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

漏稅額＝全部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一般所得稅額－漏報或短報基本所得額之扣繳稅額

3.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及全部核定基本稅額，其計算公式如下：

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所得額－新臺幣五十萬元）×徵收率

全部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所得額＋漏報或短報基本所得額）－新臺幣五十萬元〕×徵收率

（二）個人：

1.漏稅額＝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經核定之退稅款（不分已否退還）－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短報或漏報基本稅額中屬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額
2.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及短報或漏報基本稅額中屬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額，其計算公式如下：

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所得額＋短報或漏報基本所得額）－新臺幣六百萬元〕×20％
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所得額－新臺幣六百萬元）×20％
短報或漏報基本稅額中屬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額＝（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短報或漏報基本稅額中屬應稅免罰部分所得額÷（核定基本所得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所得額）〕
	第十八條　營利事業或個人應申報基本所得額，而有漏報或短報基本所得額，致短漏稅額者，應依下列公式計算漏稅額：

一、稽徵機關依本條例規定核定之一般所得稅額高於或等於基本稅額者，應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規定辦理，不適用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

二、稽徵機關依本條例規定核定之一般所得稅額低於基本稅額者，其漏稅額之計算公式如下：

（一）營利事業：

1.申報部分核定一般所得稅額小於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

漏稅額＝全部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漏報或短報基本所得額之扣繳稅額。
2.申報部分核定一般所得稅額大於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

漏稅額＝全部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一般所得稅額－漏報或短報基本所得額之扣繳稅額。
3.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及全部核定基本稅額，其計算公式如下：

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所得額－新臺幣二百萬元）×徵收率。
全部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所得額＋漏報或短報基本所得額）－新臺幣二百萬元〕×徵收率。
（二）個人：

1.漏稅額＝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經核定之退稅款（不分已否退還）－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短報或漏報基本稅額中屬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額。
2.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及短報或漏報基本稅額中屬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額，其計算公式如下：

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所得額＋短報或漏報基本所得額）－新臺幣六百萬元〕×20％。
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所得額－新臺幣六百萬元）×20％。
短報或漏報基本稅額中屬應稅免罰部分應納稅額＝（核定基本稅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稅額）×〔短報或漏報基本稅額中屬應稅免罰部分所得額÷（核定基本所得額－申報部分核定基本所得額）〕。
	配合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公布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九款及第八條將營利事業基本所得額之扣除額由二百萬元修正為五十萬元，修正扣除額金額。

	第二十二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但第十八條規定自九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有關應加計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金額部分及第十五條規定，自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施行之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日修正發布第五條、第十二條及第十八條規定，自一百零二年度施行。
	第二十二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但第十八條規定自九十六年一月一日施行；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有關應加計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金額部分及第十五條規定，自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施行之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1、 第一項未修正。

2、 配合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修正公布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次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二年度施行，修正第二項規定，定明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十二條及第十八條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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